附件：

2018年省级乡村振兴战略专项（构建现代

农业体系）对下转移支付（第二批）

资金计划安排表

单位：万元

	序号
	市别
	项目名称
	承担单位
	建设内容
	资金

	合计
	3450

	(一)
	广州市
	
	
	
	440

	1
	市本级
	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与“互联网+”品牌宣传推广项目
	广州市农业局
	1.扶持2个2017年表彰的区域公用品牌核心企业，各5万元。

2.扶持1个品牌电商示范点和1个农产品物流示范点，各5万元。

3.建设省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，360万元。

4.选择2个县（区）各建立一个益农信息社运营中心（每个30万元），在省运营中心的指导下，示范带动村级益农信息社建设与运营，推动我省信息进村入户工作全面开展。
	440

	(二)
	珠海市
	
	
	
	70

	2
	市本级
	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与“互联网+”品牌宣传推广项目
	珠海市海洋农业和水务局
	1.扶持1个品牌电商示范点和1个农产品物流示范点，各5万元。

2.选择2个县（区）各建立一个益农信息社运营中心（每个30万元），在省运营中心的指导下，示范带动村级益农信息社建设与运营，推动我省信息进村入户工作全面开展。
	70

	(三)
	汕头市
	
	
	
	70

	3
	市本级
	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与“互联网+”品牌宣传推广项目
	汕头市农业局
	1.扶持1个品牌电商示范点和1个农产品物流示范点，各5万元。

2.选择2个县（区）各建立一个益农信息社运营中心（每个30万元），在省运营中心的指导下，示范带动村级益农信息社建设与运营，推动我省信息进村入户工作全面开展。
	70

	(四)
	佛山市
	
	
	
	70

	4
	市本级
	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与“互联网+”品牌宣传推广项目
	佛山市农业局
	1.扶持1个品牌电商示范点和1个农产品物流示范点，各5万元。

2.选择2个县（区）各建立一个益农信息社运营中心（每个30万元），在省运营中心的指导下，示范带动村级益农信息社建设与运营，推动我省信息进村入户工作全面开展。
	70

	(五)
	韶关市
	
	
	
	440

	5
	市本级
	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与“互联网+”品牌宣传推广项目
	韶关市农业局
	1.扶持2个2017年表彰的区域公用品牌核心企业，各5万元。

2.扶持1个品牌电商示范点和1个农产品物流示范点，各5万元。

3.建设省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，360万元。

4.选择2个县（区）各建立一个益农信息社运营中心（每个30万元），在省运营中心的指导下，示范带动村级益农信息社建设与运营，推动我省信息进村入户工作全面开展。
	440

	(六)
	河源市
	
	
	
	100

	6
	市本级
	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与“互联网+”品牌宣传推广项目
	河源市农业局
	1.扶持6个2017年表彰的区域公用品牌核心企业，各5万元。

2.扶持1个品牌电商示范点和1个农产品物流示范点，各5万元。

3.选择2个县（区）各建立一个益农信息社运营中心（每个30万元），在省运营中心的指导下，示范带动村级益农信息社建设与运营，推动我省信息进村入户工作全面开展。
	100

	（七）
	梅州市
	
	
	
	450

	7
	市本级
	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与“互联网+”品牌宣传推广项目
	梅州市农业局
	1.扶持4个2017年表彰的区域公用品牌核心企业，各5万元。

2.扶持1个品牌电商示范点和1个农产品物流示范点，各5万元。

3.建设省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，360万元。

4.选择2个县（区）各建立一个益农信息社运营中心（每个30万元），在省运营中心的指导下，示范带动村级益农信息社建设与运营，推动我省信息进村入户工作全面开展。
	450

	（八）
	惠州市
	
	
	
	430

	8
	市本级
	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与“互联网+”品牌宣传推广项目
	惠州市农业局
	1.扶持1个品牌电商示范点和1个农产品物流示范点，各5万元。

2.建设省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，360万元。

3.选择2个县（区）各建立一个益农信息社运营中心（每个30万元），在省运营中心的指导下，示范带动村级益农信息社建设与运营，推动我省信息进村入户工作全面开展。
	430

	（九）
	汕尾市
	
	
	
	70

	9
	市本级
	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与“互联网+”品牌宣传推广项目
	汕尾市农业局
	1.扶持1个品牌电商示范点和1个农产品物流示范点，各5万元。

2.选择2个县（区）各建立一个益农信息社运营中心（每个30万元），在省运营中心的指导下，示范带动村级益农信息社建设与运营，推动我省信息进村入户工作全面开展。
	70

	（十）
	东莞市
	
	
	
	70

	10
	市本级
	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与“互联网+”品牌宣传推广项目
	东莞市农业局
	1.扶持1个品牌电商示范点和1个农产品物流示范点，各5万元。

2.选择2个镇（街）各建立一个区域益农信息社运营中心（每个30万元），在省运营中心的指导下，示范带动村级益农信息社建设与运营，推动我省信息进村入户工作全面开展。
	70

	(十一）
	中山市
	
	
	
	70

	11
	市本级
	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与“互联网+”品牌宣传推广项目
	中山市农业局
	1.扶持1个品牌电商示范点和1个农产品物流示范点，各5万元。

2.选择2个镇（街）各建立一个区域益农信息社运营中心（每个30万元），在省运营中心的指导下，示范带动村级益农信息社建设与运营，推动我省信息进村入户工作全面开展。
	70

	(十二）
	江门市
	
	
	
	100

	12
	市本级
	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与“互联网+”品牌宣传推广项目
	江门市农业局
	1.扶持6个2017年表彰的区域公用品牌核心企业，各5万元。

2.扶持1个品牌电商示范点和1个农产品物流示范点，各5万元。

3.选择2个县（区）各建立一个益农信息社运营中心（每个30万元）在省运营中心的指导下，示范带动村级益农信息社建设与运营，推动我省信息进村入户工作全面开展。
	100

	(十三）
	阳江市
	
	
	
	80

	13
	市本级
	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与“互联网+”品牌宣传推广项目
	阳江市农业局
	1.扶持2个2017年表彰的区域公用品牌核心企业，各5万元。

2.扶持1个品牌电商示范点和1个农产品物流示范点，各5万元。

3.选择2个县（区）各建立一个益农信息社运营中心（每个30万元），在省运营中心的指导下，示范带动村级益农信息社建设与运营，推动我省信息进村入户工作全面开展。
	80

	(十四）
	湛江市
	
	
	
	80

	14
	市本级
	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与“互联网+”品牌宣传推广项目
	湛江市农业局
	1.扶持2个2017年表彰的区域公用品牌核心企业，各5万元。

2.扶持1个品牌电商示范点和1个农产品物流示范点，各5万元。

3.选择2个县（区）各建立一个益农信息社运营中心（每个30万元），在省运营中心的指导下，示范带动村级益农信息社建设与运营，推动我省信息进村入户工作全面开展。
	80

	(十五）
	茂名市
	
	
	
	505

	15
	市本级
	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与“互联网+”品牌宣传推广项目
	茂名市农业局
	1.扶持15个2017年表彰的区域公用品牌核心企业，各5万元。

2.扶持1个品牌电商示范点和1个农产品物流示范点，各5万元。

3.建设省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，360万元。

4.选择2个县（区）各建立一个益农信息社运营中心（每个30万元），在省运营中心的指导下，示范带动村级益农信息社建设与运营，推动我省信息进村入户工作全面开展。
	505

	(十六）
	肇庆市
	
	
	
	75

	16
	市本级
	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与“互联网+”品牌宣传推广项目
	肇庆市农业局
	1.扶持1个2017年表彰的区域公用品牌核心企业，5万元。

2.扶持1个品牌电商示范点和1个农产品物流示范点，各5万元。

3.选择2个县（区）各建立一个益农信息社运营中心（每个30万元），在省运营中心的指导下，示范带动村级益农信息社建设与运营，推动我省信息进村入户工作全面开展。
	75

	(十七）
	清远市
	
	
	
	105

	17
	市本级
	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与“互联网+”品牌宣传推广项目
	清远市农业局
	1.扶持7个2017年表彰的区域公用品牌核心企业，各5万元。

2.扶持1个品牌电商示范点和1个农产品物流示范点，各5万元。

3.选择2个县（区）各建立一个益农信息社运营中心（每个30万元），在省运营中心的指导下，示范带动村级益农信息社建设与运营，推动我省信息进村入户工作全面开展。
	105

	(十八）
	潮州市
	
	
	
	70

	18
	市本级
	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与“互联网+”品牌宣传推广项目
	潮州市农业局
	1.扶持1个品牌电商示范点和1个农产品物流示范点，各5万元。

2.选择2个县（区）各建立一个益农信息社运营中心（每个30万元），在省运营中心的指导下，示范带动村级益农信息社建设与运营，推动我省信息进村入户工作全面开展。
	70

	(十九）
	揭阳市
	
	
	
	70

	19
	市本级
	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与“互联网+”品牌宣传推广项目
	揭阳市农业局
	1.扶持1个品牌电商示范点和1个农产品物流示范点，各5万元。

2.选择2个县（区）各建立一个益农信息社运营中心（每个30万元），在省运营中心的指导下，示范带动村级益农信息社建设与运营，推动我省信息进村入户工作全面开展。
	70

	(二十)
	云浮市
	
	
	
	85

	20
	市本级
	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与“互联网+”品牌宣传推广项目
	云浮市农业局
	1.扶持3个2017年表彰的区域公用品牌核心企业，各5万元。

2.扶持1个品牌电商示范点和1个农产品物流示范点，各5万元。

3.选择2个县（区）各建立一个益农信息社运营中心（每个30万元），在省运营中心的指导下，示范带动村级益农信息社建设与运营，推动我省信息进村入户工作全面开展。
	85


— 2 —


